2025年度述法工作报告

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边建峰

根据工作要求，现述法如下：
一、履职情况
（一）坚持政治引领，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核心内容，并开展交流研讨，系统研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等著作，深刻把握“十一个坚持”核心要义，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领导交通运输工作的能力。依托“三会一课”、法治讲座实现党员干部学习全覆盖，主持召开全系统法治建设会议4次，亲自部署学习贯彻任务。坚持学用结合，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行业规划、“放管服”改革、行政执法、矛盾化解等具体实践，确保交通运输各项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二）压实第一责任，统筹推进法治建设各项任务。一是严格执行《党组议事规则》及“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落实民主集中制与末位表态制，全年召开党组会36次，研究重大事项110项。二是紧盯行政审批、执法、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化综合执法改革，全面落实执法“三项制度”，开展案卷评查与评议考核，持续规范执法行为。三是积极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全年清理债务6050.8万元。四是认真落实普法责任制，结合重要节点开展集中宣传、进企普法等活动8次，发布普法信息118篇；依法推进政务公开，全年公示执法案件等信息10余篇。
（三）坚守安全底线。坚决扛起行业安全稳定政治责任，将维稳要求深度融入法治实践。一是依法化解矛盾，全年办结投诉咨询642件，协调解决运输费拖欠、工程款纠纷等问题，涉及金额15.77万元；协助43辆货车申领报废更新补贴308.4万元，切实保障群众权益。二是强化安全保障，严格落实客运站“实名制+安检”双百分百，开展危货运输专项检查60余次、整改隐患98处，实现客运、公交、出租车智能监控全覆盖，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四）聚焦中心大局，以法治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一网通办”，审批时限压缩65%以上，发放告知书400余份，办理电子证照2671件，提供帮办服务48次。二是强化监管执法，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40余次，查处案件155起，建立出租车服务质量“红黑榜”。三是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累计开展日常及专项检查10项，覆盖企业114家，实现检查全程留痕、溯源可查。
（五）问题整改情况。2025年以来，我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严格履行职责，全面推进交通运输领域法治建设，2024年述法报告中3个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法治学习深度与实践融合不足，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的能力有待提升。虽然我局坚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也组织了多次专题学习和研讨，但在“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方面仍存在差距。比如：一是理论学习与实践转化存在“温差”。部分学习活动仍停留在传达文件、解读概念的层面，未能紧密结合乌苏市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具体实际，特别是围绕客货运市场新老业态冲突监管、农村公路“建管养运”一体化法治保障、重大交通项目全周期合规管理等重点难点工作，开展有针对性、前瞻性的法治对策研讨不够深入。二是运用法治思维破解现实挑战的效能有待增强。面对长期存在且治理难度较大的顽瘴痼疾，例如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的源头治理与路面执法的有效衔接、各类非法营运行为的精准识别与长效打击、新业态领域监管职责与法律风险的界定等，有时仍习惯于依靠传统经验和行政手段，未能充分、娴熟地运用法治思维分析矛盾根源，运用法治方式系统性地构建解决方案，导致部分治理措施效果不够持久，创新突破不足。
二是法治长效机制建设有待完善，决策与监督的法治化水平仍需提高。当前，交通运输领域法治建设的系统性、协同性有待加强。一方面，依法决策的保障机制需进一步夯实。法律顾问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前置审核和全过程咨询的作用发挥尚不充分，相关机制不够健全。部分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复杂法律关系的行政决策事项，其合法性审查有时存在流程启动滞后、审查深度不足的问题，风险预警和防范的前瞻性有待提升。另一方面，常态化、精细化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待健全。
三、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我将继续坚决履行好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一是深化法治理论学习与实践融合，提升依法履职能力。 将系统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制定年度专题学习计划并严格执行。每月组织一次“法治+业务”融合研讨，聚焦乌苏市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客货运市场秩序整治、农村公路管养法治保障、行政执法典型案例剖析等具体实践场景，推动班子成员和执法人员深入研讨法治原则在具体工作中的运用路径，着力破解超限超载源头治理、新业态监管等难点问题，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运用法治思维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实际能力。二是健全法治长效机制，筑牢依法决策监督防线。 全面优化依法决策程序，完善法律顾问全过程参与机制，明确其列席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复杂法律关系的党组会议，并在政策制定、合同审查、纠纷处置等环节提前介入、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同时，修订完善合法性审查工作细则，确保所有重大行政决策、规范性文件、重要合作协议必须经规范合法性审查与风险评估，从源头防范法律风险。通过机制化建设，持续提升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与合法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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